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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65 年 12 月 21 日聯合國大會通過「各國內政不容干涉及其獨立與主權

之保護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Inadmissibility of Intervention in the

Domestic Affairs of States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Independence and
Sovereignty），其中宣告「任何國家，不論為任何理由，均無權直接或間

接干涉任何其他國家之內政、外交。」

請解釋何謂「干涉」？（15 分）

在現實的國際實踐中，是否存在得以進行干涉的理由？試舉例說明

之。（10 分）

二、國際法上關於國家取得領土的方式為何？（15 分）試舉例說明之。（10 分）

三、「海洋幸福號」為 A 國公司擁有，但船籍註冊為 B 國的觀光郵輪。「海

洋幸福號」自 3 月 20 日由 C 國港口啟程，船上有來自 26 個國家和地區

的旅客超過 2000 人，旅客中以來自 C, D, E 三國國籍的旅客人數最多。

於航行途中，在接近 E 國領海處遭到來自 F 國的疑似海盜船舶攻擊，但

經 E 國海上防衛隊拯救，安全帶至 E 國港口停泊。請問本案中所涉及的

管轄原則為何？各國可以主張那種管轄原則？（25 分）

四、我國目前已經以「捕魚實體」（fishing entity）的身分加入若干國際漁業

組織，例如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WCPFC）、美洲熱帶鮪魚委員會

（IATTC）等；也以「個別關稅領域」的身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請以世界衛生組織憲章（Constitutio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之規定，析論我國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之法律考量。（25 分）


